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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今日视点

“排队怀孕”闹的是哪一出

金玉良言 H 画里话外

“农药龙虾”

即便赢了大学
简称又如何

有此一说Y

高温津贴不能看上去很美
年年高温季，高温津贴都会成为社会关

注的话题，获得高温津贴，是劳动者不可剥
夺的权利。然而许多地区的高温津贴，依然
是“看上去很美”。

据媒体报道，有网友反映多年没有领到
高温津贴，有许多地区的高温津贴标准已经
数年没有进行调整。

高温津贴何以沦为“纸上权益”？表面
上看，一是用人单位为了节省成本，在利益
驱使之下，无视劳动者权利；二是劳动者处
在劳资关系的弱势地位，工作难找等原因往
往令他们放弃维权。

但根本上，高温津贴面临的最大问题在
于相关法律规定不够“硬气”。其一，高温津
贴的法律依据不足。《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
法》只是一部行政性规定，其法律执行力略
显不足。“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的要
求，更是缺乏强制性和威慑力。

其二，实际执行力同样不足。在实际执
行过程中，一些管理部门年年都只是发布一
纸通知，提醒了事。这样的执行力度，很难
让一些企业放弃既得利益，也不足以让劳动
者产生坚决讨要的勇气。

那么很明显，一方面，相关部门对高温

津贴的发放情况，不能止于一纸通知，加大
执法力度，特别要改变“等投诉”的被动执法
态度，监督用人单位落实规定；另一方面，要
对高温津贴的发放要求、标准、具体如何执
行、违反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等问
题，设立专门的法律规定，或者在劳动法等
法律中，进行必要的规定与明确，为高温津
贴作法律规定上的“升级”。

既然是劳动者的权利，就要切实保障。
发放高温津贴是对劳动者的尊重，是提升劳
动安全的必要举措。对劳动者负责，就不能
只是“看上去很美”。 据新华网

据媒体报道，南昌大学近日在官方主页
上正式发布的《南昌大学章程》中称，“学校
名称为南昌大学，简称为‘南大’”。对此，南
京大学官方表示了严重关切，校内师生也纷
纷网上评论称“无法淡定”。

大学争抢简称的纠纷并不新鲜，每一所
大学都想独享相对响亮、好听而有一定历史
的简称，把校名简称作为学校文化遗产的一
部分，以区别于其他高校。前不久四川大学
反对泸州医学院升格改名为四川医科大学，
说到底还是为了争抢“川医”这块高校简称
牌子。

实际上对于大学简称，不管是注册了商
标，还是得到了教育部的力挺，归根结底要
靠大众的认同。大学简称从一开始只是约
定俗成的叫法，相当于大众给大学取的一个
小名。比如只要提到“北大”，绝大多数人第
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北京大学，而不是一些以
北京、北方打头的大学。同样的道理，当大
多数人心中的“南大”是南京大学时，南昌大
学自己称作“南大”，便会遭到多数人的反
对。

为了方便区别，大学其实没有必要恪守
两字或三字的简称习惯，完全可以用四个字
的简称，甚至不必刻意追求简称，直接叫全
称就好。比如几所大学争抢“华师”名字，而
在笔者的习惯性叫法里就没有“华师”这个
概念，一直区别称之“华中师大”、“华南师
大”、“华东师大”。

在有些大学看来，或许简称很重要，但
切不可厚此薄彼，忘了根本。倘若不想方设
法提高自身的实力、影响力和品牌，那么赢
得了简称又有什么用呢？

据新华网

“入行满一年的已婚女工可提出生育计
划安排申请”、“员工生育计划一经确定，对
未按照计划怀孕而影响工作安排的，一次性
罚款1000元”……近日，网曝河南省焦作市
山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员工作出如此
要求。对此，7月1日，该信用合作联社工作
人员回应澎湃新闻称，该办法仍处于征求意
见阶段，尚未正式行文下发、执行。

（澎湃新闻网7月2日）
怀孕竟然还要排队，即便是在大包干的

计划经济时代，从生到死的包揽中，恐怕也
没有“怀孕排队”的统一安排，在文明高度发
达的今天，居然还有如此安排，可谓奇葩。
对个人而言，确实有怀孕“做计划”一说，但
这也只是局限于身体调适、家庭情况等方
面，而这个以单位之名下发的“征求意见

稿”，显然是对个人怀孕计划的粗暴干涉。
从生理科学上讲，即便是作出了“生育计
划”，谁又能保证怀孕一定可以“依计行事”
呢？

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生育权，不应
受到任何人和单位的横加干涉。如今，这一
纸意见征求稿，不仅要求生育要有计划，连
成功怀孕的时间都要做到万无一失，显然是
对这一权利的破坏。在《妇女权益保障法》
中，已明确规定任何单位不得侵犯妇女生育
自由的权利，在劳动聘用合同或服务协议中
不得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的内容。颇
为讽刺的是，在这份意见征求稿中，还赫然
写着这是为了“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是贯
彻落实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是合理安排育龄
女工的生育时间”，实在不知道其中哪儿来

的权益保护，哪儿来的政策落实，又如何合
理安排？

为什么会有这么奇葩的通知，后文其实
不难找到答案——不能因生育时间安排不
当影响工作或提出增人要求。换句话说，所
谓的加强生育管理，只是为了“工作需要”。
作为生产经营机构，注重经济效益和成本控
制，当然无可厚非，但是，以干涉职工的生育
权为代价，从一开始便失去了合法基础，并
因此失去了职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即便因
此收到再好的效果，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个
缺乏人性关怀，缺乏人情味的企业，又如何
谈更好的经济发展呢？从根本上说，这纸通
知的出现，是用人工具化逻辑下的怪胎，没
有把每个职工当成一个个生动而具体的人，
而是流水线上的劳动工具。

这样一则明显不合情理也不合法的通
知，虽然还在征求职工意见，但是“征求”只
是一个形式而已，因为在通知中，已经写明

“2015年三季度已婚女工生育计划安排表
需在6月30日下班前报送人力资源部”。
如果真的有意要征求职工意见，为何还如此
火急火燎地要求报送计划安排呢？谁能够
在这么短时间内计划自己的怀孕？在这个
企业，恐怕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职工话语权。

一个让人唏嘘的事实是，根据媒体的梳
理，如此奇葩的规定竟然由来已久，并且大
面积存在。如何让“排队怀孕”的奇葩不再
出现，以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这关乎相关
法律的权威以及职工话语权的重建。

据新华网

上海奉贤警方近期破获了一起非法使
用农药捕捞小龙虾案件，犯罪嫌疑人多次
使用农药在金汇镇齐贤地区的河道里抓小
龙虾，出售到农贸市场。办案民警介绍，

“他们使用一种中等毒性的农药，经稀释
后，滴入河道中，使小龙虾短暂昏迷，浮上
水面”。 据新民晚报

这样的龙虾，不仅是拷问捕捞者的道
德，更是对监管者的挑衅。

好在这样的现象只是个案，在大快朵
颐龙虾的夏日里，呼吁监管部门来保卫舌
尖上的安全。

据大江网


